
公务员职位空缺  
海事处  

 
验船主任（船舶）  
 
薪酬：总薪级表第 34 点（每月 82 ,330 元）至总薪级表第 44 点（每月
119 ,650 元）  
 
入职条件：申请人必须：  
 
( a )  持有本港大学颁授的造船学或相关科技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  
 
(b )  取得海事处处长接纳的造船工程师学会正式会员资格；  
 
( c )  在取得正式会员资格后累积两年相关工作经验 [请参阅注 (1 ) ]；  
 
(d )  符合语文能力要求，即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或香港中学会考中国
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考获第 2 级或以上成绩，或具同等成绩 [请参
阅注 (2 ) ]；以及  

 
( e )  在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》测试取得及格成绩 [请参阅注 (3 ) ]。  
 
注：  

 

(1 )  未具备上文第 (c )段指明所需经验的申请人，如现正致力取得所需经
验年数，亦可申请，但必须于获聘时在经验年数方面符合要求才
获考虑聘任。  

 
(2 )  政府在聘任公务员时， 2007 年前的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和英
国语文科 (课程乙 )E 级成绩，在行政上会被视为等同 2007 年或之
后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第 2 级成绩。  

 

(3 )  政府会测试所有应征公务员职位人士的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国安
法》知识。在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》测试取得及格成绩是所有
公务员职位的入职条件。申请人必须在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》
测试中取得及格成绩方会获考虑聘用。如申请人在申请公务员职
位时仍未曾参加相关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》测试或未曾在相
关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国 安 法 》 测 试 考 获 及 格 成 绩 ， 仍 可 作 出 申
请 。 他 们 会 被 安 排 在 招 聘 过 程 中 参 加 相 关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国 安
法》测试。  

 
职责：验船主任（船舶）主要负责以下专业层面的工作：  
 
( a )  执行与商船有关的条例所规定的法定及其他相关职务，计有海上

安全、防污、保安、海员福利和管理，当中包括调查意外事故、
审核香港注册船舶及其公司；以及  

 
(b )  就建造新船和政府船队维修事宜，执行政府造船工程师的职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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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注：所有验船主任（船舶）均须前往外地执行检验或审核职务。 ]  
 

聘用条款：获取录的申请人通常会按公务员试用条款受聘三年。通过
试用关限后，或可获考虑按当时适用的长期聘用条款聘用。  
 

附注 :  

 

( a )  除另有指明外，申请人于获聘时必须已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
性居民。  

 

( b )  作 为 提 供 平 等 就 业 机 会 的 雇 主 ， 政 府 致 力 消 除 在 就 业 方 面 的 歧
视。所有符合基本入职条件的人士，不论其残疾、性别、婚姻状
况、怀孕、年龄、家庭岗位、性倾向和种族，均可申请本栏内的
职位。  

 

( c )  公务员职位是公务员编制内的职位。应征者如获聘用，将按公务
员聘用条款和服务条件聘用，并成为公务员。  

 

( d )  入职薪酬、聘用条款及服务条件，应以获聘时之规定为准。  
 

( e )  顶薪点的资料只供参考，该项资料日后或会作出更改。  
 

( f )   附带福利包括有薪假期、医疗及牙科诊疗。在适当情况下，公务
员更可获得房屋资助。  

 

( g )  如果符合订明入职条件的应征者人数众多，招聘部门可以订立筛
选 准 则 ， 甄 选 条 件 较 佳 的 应 征 者 ， 以 便 进 一 步 处 理 。 在 此 情 况
下，只有获筛选的应征者会获邀参加招聘考试╱面试。  

 

( h )  政府的政策，是尽可能安排残疾人士担任适合的职位。残疾人士
申请职位，如其符合入职条件，毋须再经筛选，便会获邀参加面
试╱笔试。在适合受聘而有申报为残疾的申请人和适合受聘程度
相若的其他申请人当中，招聘当局可给予前者适度的优先录用机
会。有关政府聘用残疾人士的政策及其他相关措施载列于《用人
唯才：残疾人士申请政府职位》的资料册内。申请人可于公务员
事 务 局 互 联 网 站 参 阅 该 资 料 册 ， 网 址 如 下 ：
h t tps : / /www.csb .gov .hk  内的  “公务员队伍的管理 -聘任 ”。  

 

( i )   本港以外学府╱非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颁授的学历必须经过评审以
确定是否与职位所要求的本地学历水平相若。持有有关学历的申
请人须邮寄修业成绩副本及证书副本到下列联络地址。  

 

( j )  在临近截止申请日期，接受网上申请的伺服器可能因为需要处理

大量申请而非常繁忙。申请人应尽早递交申请，以确保在限期前

成功于网上完成申请程序。  

 

 

 

https://www.cs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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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手续：  
 

申请表格 [ G.F .  340  (Rev .  7 /2023)]可向民政事务总署各区民政事务处民

政咨询中心或劳工处就业科各就业中心索取。该表格也可从公务员事

务局互联网站 (h t tps : / /www.csb .gov .hk )下载。  

 

新版本的政府职位申请书 G.F.  340  (Rev .  7 /2023)已在 2023 年 7 月 26

日正式生效。申请人如投考在 2023 年 7 月 26 日或之后展开招聘的政

府职位，必须以新版本的申请书 G.F .  340  (Rev .  7 /2023)递交申请。如

申请人递交了旧版本的申请书 (G .F .  340  (Rev .  3 /2013) )，招聘部门／职

系会要求申请人重新填写新版本的申请书 G.F.  340  (Rev.  7 /2023)，并

在七日内提交已填妥的 G.F .  340  (Rev.  7 /2023)。如申请人在指定限期

内未能重新递交已填妥的新版本申请书 G.F .  340  (Rev.  7 /2023)，其申

请将不获处理。  

 

以亲身或邮寄方式递交的申请书，连同下文所述的证明文件，须于截

止申请日期或之前送达下述联络地址（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将视为申请

日期），信封面须注明 ｢申请验船主任（船舶）职位 ｣，并确保已经贴

上足够邮资。邮资不足的邮件不会获派递至本处，而会由香港邮政视乎情

况安排退回或销毁。申请人须自行承担因未有支付足够邮资而引致的任

何 后 果 。 申 请 人 亦 可 透 过 公 务 员 事 务 局 互 联 网 站

(h t tps : / /www.csb .gov .hk )作网上申请。以传真、电邮方式提交的申请

书，将不获处理。  

 

在网上递交申请的人士，须在 2025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把下文所述的

所需的证明文件副本邮寄至下述联络地址，并在信封及各证明文件副

本上注明网上申请编号。  

 

申请人须提交以下证明文件﹕  

( a )   持有香港以外学术／专业机构颁授证书的申请人，请提供学历／

专业资格证书和修业成绩表副本；   

(b )   持有本港学术机构颁授学历的申请人，请提供印有选修科目的修

业成绩表副本；  

( c )   印有工作性质或职位名称的工作证明文件副本；以及  

(d )   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》测试（学位／专业程度职系）的及格成

绩副本（如有）。  

 

申请人请尽量于申请书内提供一个电邮地址。获选参加面试的申请人

须于面试当日参加笔试，并通常会在截止申请日期后约八至十个星期

内接获通知（以电邮或邮寄方式）。如申请人未获邀参加面试，则可

视作已经落选。  

 

https://www.csb.gov.hk/
https://www.cs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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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络地址：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 8 号海港政府大楼 2 1 楼海事处聘任
组  

 
查询电话： 2852  4904  
 

截止申请日期： 2025 年 1 月 8 日  
 

刊登职位报章及日期：明报（2024 年 12 月 20 日）及 南华早报（2024

年 12 月 21 日及 2024 年 12 月 28 日）  

 

发布日期： 2024 年 12 月 20 日  


